
115 年全國所得稅申報學生納稅服務成果競賽要點 

 
一、主辦單位：國立臺北商業大學財經學院財政稅務系 

二、活動宗旨： 

「學生納稅服務隊」旨在鼓勵學生於所得稅申報期間，至國稅局協助納稅義務人完

成所得稅申報義務。透過實務參與，結合理論與法令知識，培養學生公共服務精神與社

會責任感。 

本競賽以參與納稅服務期間所撰寫之心得報告為主軸，藉由心得反思與民眾互動、

接受國稅局輔導人員指導及與隊友合作的歷程，呈現學習與成長經驗。透過競賽發表與

分享，期激勵學生以專業知識貢獻社會，提升參與公共事務的熱忱。 

三、參加資格 

(一) 本競賽分為大專組與高中職組，凡於 114 學年度第二學期在學，且於 114 年 9 月 1

日至 115 年 6 月 5 日期間，曾參與學生納稅服務隊累計五日(含)以上者，皆可組隊報

名。 

(二) 每隊成員限 2 至 3 人，需為同校學生。每人僅限參與一隊。 

(三) 每隊必須聘請一位指導老師，指導老師不列入參賽成員名單。 

四、報名方式 

(一) 大專組 

1. 初賽 

(1) 請至活動網頁報名：115 年 5 月 4 日(一)14:00 開放報名。 

(2) 報名日期：115 年 5 月 4 日(一)至 6 月 8 日(一)23:59 前完成網路報名。 

(3) 必繳文件：以 PDF 格式上傳納稅服務心得報告、聲明書以及參賽團隊全體

學生證正反兩面掃描資料。請於時限內完成報名，逾期不予受理。 

(4) 團隊成員於報名截止後不得更換。若參賽團隊報名資料不齊全，且未於報

名截止時限內補齊，將視為未報名，不予受理。 

2. 決賽 

(1) 115 年 6 月 18 日(四)15:00 於競賽網頁公佈入圍決賽名單，請自行上網查

詢。 

(2) 入圍決賽隊伍，請於 115 年 6 月 22 日(一)前回覆是否參加決賽(詳見競賽網

頁公告)。 

(3) 入圍並參與決賽之隊伍，獲頒入圍證書，以茲鼓勵。指導老師致贈感謝狀，

以表感謝。 

(二) 高中職組 

1. 請至活動網頁報名：115 年 5 月 4 日(一)14:00 開放報名。 

2. 報名日期：115 年 5 月 4 日(一)至 6 月 8 日(一)23:59 前完成網路報名。 

3. 必繳文件：以 PDF 格式上傳納稅服務心得報告、聲明書以及參賽團隊全體學生

證正反兩面掃描資料。請於時限內完成報名，逾期不予受理。 

4. 團隊成員於報名截止後不得更換。若參賽團隊報名資料不齊全，且未於報名截

止時限內補齊，將視為未報名，不予受理。 

五、競賽方式 

(一) 大專組：採取初賽與決賽二階段評審作業。 

1. 初賽：參賽者需通過報名資格、書面資料格式審核，通過者始得進入初賽。初

賽將邀請產官學界專家學者擔任評審進行評選，入圍決賽隊伍數由評審委員依

據審查結果決議之。 

2. 決賽：入圍決賽隊伍，須於 115 年 6 月 26 日活動當日進行公開發表，現場以口



頭報告方式進行，每隊限 7~10 分鐘內完成。決賽將邀請稅務機關及會計師事務

所主管擔任評審，各組將評選出前三名及佳作二名。凡屬國立臺北商業大學之

獲獎隊伍須參加教育部主辦「2027 年全國技專校院學生實務專題製作競賽」初

賽，若獲獎隊伍未於 2027 年參加上述競賽，將取消獎金資格，並須返還所領獎

金。 

(二) 高中職組 

1. 參賽者需通過報名資格、書面資料格式審核，通過者始得進入決賽。 

2. 決賽：邀請產官學界專家學者擔任評審進行書面審查評比，評選出前三名及二

名佳作。凡屬國立臺北商業大學之獲獎隊伍須參加教育部主辦「2027 年全國技

專校院學生實務專題製作競賽」初賽，若獲獎隊伍未於 2027 年參加上述競賽，

將取消獎金資格，並須返還所領獎金。 

六、評選標準 

(一) 資格審查：主辦單位將審查參賽隊伍相關資料，若資料未齊且未於規定時間內繳交

者，將認定資格不符，不予受理。 

(二) 參賽隊伍之納稅服務心得報告將送交評審委員進行審查，審查標準如下： 

1. 大專組 

(1) 初賽審查標準 

評分項目 書面內容 表達創意 改善建議 

比重 50% 30% 20% 

(2) 決賽審查標準 

評分項目 初賽成績 口頭報告(決賽) 

比重 50% 50% 

 
2. 高中職組 

決賽審查標準 

評分項目 書面內容 表達創意 改善建議 

比重 50% 30% 20% 

七、獎勵辦法：獎金將視主辦單位核定預算酌予調整，最終獎金將依修正後公告為準。 

獎項 大專組 高中職組 

頭獎 1 名 新台幣 18,000 元整 新台幣 9,000 元整 

貳獎 1 名 新台幣 15,000 元整 新台幣 6,000 元整 

叁獎 1 名 新台幣 12,000 元整 新台幣 3,000 元整 

佳作 2 名 新台幣 6,000 元整 新台幣 1,500 元整 

八、競賽期程 

項目 日期 說明 

報名與收件 115.5.4~115.6.8 網路報名 

資格審暨評選  

資料未齊且未於規定時

間內繳交者，將認定資格

不符，不予受理。 

大專組：入圍公告 

高中職組：得獎公告 

115.6.18(四) 

15:00 公告 

公告並通知入圍、得獎隊

伍 

大專組：決賽參加回覆 

高中職組：頒獎典禮參加回覆 
115.6.22(一)前 網路回覆 

大專組：決賽簡報檔繳交期限 
115.6.25 
中午 12:00 前 

網路回覆 

(檔案繳交後不得更改) 

大專組：決賽 115.6.26(五) 決賽暨頒獎典禮 



 
九、決賽暨頒獎典禮地點：國立臺北商業大學國際會議廳(臺北市中正區濟南路一段 321 號) 

 
十、注意事項 

(一)參賽團隊應秉持誠信原則，參賽作品須為參賽團隊自行創作，不得抄襲或節錄其他

任何已發表或未發表之概念、作品及圖像等。參賽作品如涉有抄襲或侵犯智慧財產

權者，經認定屬實，一律取消參賽資格，已得獎之獎金與獎項將追回，並由參賽隊

伍自負相關法律責任。 

(二)參賽團隊之智慧財產權屬於參賽團隊所有，因參賽作品所衍生之智慧財產保護事宜，

由參賽團隊自行處理。 

(三)參賽者同意將參賽作品之著作財產權無償授權予主辦單位不限時間、次數、方式及

地域進行或使用於宣傳活動、公益活動及相關之刊物、資料、宣傳品、手冊、網站

或其他媒體(媒介)上，以及其他利用所必要之行為，且同意不對主辦單位行使著作人

格權。 

(四)鼓勵參與本競賽活動之相關團隊報名，但若於報名截止前已得獎之作品者，不得以

相同內容再次參加本競賽。 

(五)凡屬國立臺北商業大學之獲獎隊伍須參加教育部主辦「2027 年全國技專校院學生實

務專題製作競賽」初賽，若獲獎隊伍未於 2027 年參加上述競賽，將取消獎金資格，

並須返還所領獎金。 

(六)基於參賽者管理、報名管理、活動期間身分確認、活動聯繫、競賽活動相關訊息聯

繫及相關行政作業之目的，主辦單位及執行單位得蒐集、處理及利用參賽團隊成員

之個人資料。為避免無法聯繫影響相關權益，團隊之所有參賽者必須提供詳實之個

人資料。 

(七)參賽者須同意且授權主辦單位於初選、決選成績公布時，於主辦單位活動網站上公

布其姓名(含參賽團隊、隊長及參賽全體隊員姓名)。如錄取隊伍之資料有誤，致使主

辦單位無法聯絡到參賽隊伍，將視同放棄進入下一階段參選資格，並按成績由其他

參賽隊伍予以遞補。 

(八)凡參加報名本競賽者，視為已閱讀並完全同意遵守本活動之一切規定。 

(九)活動期間如遇颱風或法定傳染病肆虐，均依衛福部疾管署、教育部疫情管理指引，

必要時將採取遠距同步會議方式進行，連線會議網址將另行公告。 

(十)本辦法由主辦單位保留修改以及調整之權利。 

十一、 聯絡方式 

(一) 聯絡人：連小姐 

(二) E-mail：fintax@ntub.edu.tw 

(三) 聯絡電話：(02)2322-6383 

(四) 競賽報名網頁：https://fintax.ntub.edu.tw，115.5.4(一)14:00 開放報名。 

https://fintax.ntub.edu.tw/

